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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爰特建請行政院農委會，應重視維護全國農民生計安全之農路並恢復預算之編列

，以確實保障全國農民之生命財產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徐欣瑩  楊瓊瓔  葉宜津  林滄敏  潘孟安  

王惠美  蘇震清  黃昭順 

連署人：許添財  林正二  陳亭妃  江惠貞  陳明文  

陳碧涵  蔣乃辛  陳雪生  賴士葆  鄭天財  

李昆澤  鄭麗君  尤美女  蔡正元  吳宜臻  

王進士  陳根德  詹凱臣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二案，請提案人許委員添財說明提案旨趣。 

許委員添財：（14 時 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3 人，鑑於國內夜市與重要商圈多半位於人

潮洶湧且巷弄狹窄之鬧區，一旦發生火災往往因為消防救援困難導致災情一發不可收拾，嚴重威

脅商家、遊客生命財產安全；近兩年，包含逢甲夜市、師大商圈、士林夜市、台北後火車站商圈

皆發生過重大火警意外，為防範未然，建請內政部應在國內各大夜市與重要商圈設置室外消防栓

並進行全國重要商圈與夜市消防安全總體檢。是否有當，敬請公決。謝謝。 

第十二案： 

本院委員許添財等 13 人，有鑑於國內夜市與重要商圈多半位於人潮洶湧且巷弄狹窄之鬧區，一旦

發生火災往往因為消防救援困難導致災情一發不可收拾，嚴重威脅商家、遊客生命財產安全；近

兩年，包含逢甲夜市、師大商圈、士林夜市、台北後火車站商圈皆發生過重大火警意外，為防範

未然，建請內政部應在國內各大夜市與重要商圈設置室外消防栓並進行全國重要商圈與夜市消防

安全總體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據統計，近兩年台灣各大夜市及商圈共發生四起火警，包括 2011 年 9 月 15 日逢甲夜市大

火、2011 年 10 月 31 日師大商圈火警、2012 年 1 月 15 日士林夜市火災、2012 年 4 月 29 日台北

後火車站大火，造成超過 26 棟民房全毀或半毀及三人命喪火窟及難以計數的財產損失。 

二、目前台灣各大夜市及鬧區大部分位於老舊商圈，商圈裡全是密集連棟式住宅，房子緊鄰

無縫隙且巷弄狹小，一旦發生火災，常因道路狹窄影響消防車輛進出，且因人潮眾多妨礙救災人

員救援速度，無法在第一時間迅速滅火，造成災情擴大與人員傷亡。依據目前消防法規定，重要

商圈及觀光夜市沒有配置室外消防栓規定，政府應儘速全面設置各大觀光夜市及重要商圈室外消

防栓。 

三、鑒於近期國內人潮聚集之鬧區發生數起火災意外，顯見政府與商家對於消防公共安全意

識逐漸薄弱，為加強政府與商家聯合防災機制，建請內政部協同各縣市政府針對當地重要商圈與

大型觀光夜市進行消防安全總體檢暨災害搶救演練，除各商家消防設施安全輔導外，應針對人潮

聚集地實境模擬狀況排除與災害防救演練。 

提案人：許添財 



 

 176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5 期 院會紀錄 

連署人：李應元  李桐豪  蔡煌瑯  李昆澤  吳秉叡  

陳亭妃  柯建銘  吳宜臻  陳歐珀  薛 凌  

李俊俋  許智傑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三案，請提案人王委員育敏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育敏：（14 時 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江委員惠貞、吳委員育仁、林委員明溱等 22

人，有鑑於民國 95 年至 100 年間，高達 99 名兒童因墜樓或跌落致死。準此，除了從法制面修正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8 條之外，教育兒童對於墜樓危險之認知，誠有必要。以國外作法為例，美

國與澳洲有民間團體推動可貼在紗窗上的墜樓警告標示貼紙，積極向民眾宣導推廣，且根據推估

，對於避免兒童發生墜樓意外，確實有預防的效果。為避免兒童墜樓悲劇一再發生，爰建請內政

部兒童局印製墜樓警示貼紙，並積極協調相關部會充分合作，擴大發放墜樓警示貼紙給幼童家長

，使廣大的育兒家庭都能受惠。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三案： 

本院委員王育敏、江惠貞、吳育仁、林明溱等 22 人，有鑑於民國 95 年至 100 年間，高達 99 名兒

童因墜樓或跌落致死。準此，除了從法制面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8 條之外，教育兒童對於墜

樓危險之認知，誠有必要。以國外作法為例，美國與澳洲有民間團體推動可貼在紗窗上的墜樓警

告標示貼紙，積極向民眾宣導推廣，且根據推估，對於避免兒童發生墜樓意外，確實有預防的效

果。雖然幼童可能還不識字，但透過父母的細心教導，小朋友也能從警示貼紙的圖樣中理解墜樓

的危險，進而發揮預防兒童墜樓意外的功能。為避免兒童墜樓悲劇一再發生，爰建請內政部兒童

局印製墜樓警示貼紙，並積極協調相關部會充分合作，例如：在國民健康局印發之「兒童健康手

冊」中附贈墜樓警示貼紙，或透過小兒科診所、公私立幼兒園、社區保母系統等單位，擴大發放

墜樓警示貼紙給幼童家長，使廣大的育兒家庭都能受惠。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公布之台灣事故傷害統計資料，民國 95 年至 100 年間，高達 99

名兒童因墜樓或跌落致死。另根據新聞報導顯示，今年（101 年）至 9 月 12 日止，已發生 11 起

兒童墜樓事件，造成兒童 5 死 6 傷之慘劇。 

二、針對防止兒童墜樓，固應避免父母使 6 歲以下兒童獨處，惟父母難以全天候隨侍在側，

教育兒童對於墜樓危險之認知，誠有必要。以國外作法為例，美國有民間團體分別印製「照護兒

童」宣傳手冊，以及可貼在紗窗上的墜樓警告標示貼紙，積極向民眾宣導推廣。根據美國消費產

品安全委員會（CPSC）推估，2000 年時美國兒童從窗戶墜落死亡的人數，比 1993 年時減少

33%；而美國墜樓意外的件數，2001 年時甚至比 1994 年時減少了六成。足見宣導手冊及警示貼

紙的印製發放，對於避免兒童發生墜樓意外，確實有預防的效果。為因應兒童墜樓事件日益增加

，澳洲窗戶協會（AWA）亦推廣墜樓警告標示貼紙（如附圖一），以減少墜樓事故發生。 

三、雖然幼童可能還不識字，惟透過父母之細心教導，小朋友亦能從警示貼紙圖樣中理解墜

樓之危險性，進而發揮預防兒童墜樓意外之功能。為避免兒童墜樓悲劇一再發生，爰建請內政部


